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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同的概念和種類

1	 	 合同的概念和特點

「合同」也稱「契約」。英文中的“contract”，法文中的“contract”

或“ pac t e”，德文中的“ Ver t rag”或“ Kon t rak t”，意大利文中的

“contractto”，都表示合同，而這些用語又都來源於羅馬法中的合同概念

“contractus”。 1 然而究竟應如何給「合同」下定義，在大陸法和英美法中

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大陸法學者基本上認為合同是一種合意或協議，而英

美法學者大都認為合同是一種允諾。

合同是反映交易的法律形式，它反映的是等價交換的基本原則。在中

國，千百年來，契約的含義基本上仍保持了「合意」和「拘束」的含義。古

代漢語中的「契」，在古代同「鍥」，即用刀子刻的意思；「約」，「纏

束也」，該詞「反映了遠古時代刻木為信、結繩記事的遺風」。 2 以後衍生

出「合意」的意思。《說文解字》中說：「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契

其旁，故曰契券。」《辭源》說：「合同即指契約文書。當事人訂立一個

『約』，表示他們願意受其約束」。「契」和「約」的基本含義就是「合

意」、「約束」。古代最典型的兩種契約形式「質劑」和「傅別」，都表

達了相同的含義。1949年以前，民法著述中都使用「契約」而不使用「合

同」一詞。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現在，除台灣地區之外，中國的民事立

法和司法實踐主要採用了合同而不是契約的概念。 3 中國民事立法在合同定

義上，基本繼承了大陸法的概念，認為合同是一種合意或協議。例如，《民

法通則》第85條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係的協

 1. 據學者考證，“contractus ” 一詞由“con ” 和“tractus ” 兩部分組成。“con ” 由“cum ” 轉化而來，有「共」的
意思，“tractus ”有交易的意思。因此，合同的本義為「共相交易」。參見王家福主編（1991）。《中

國民法學・民法債權》。北京：法律出版社，286頁。

 2. 參見葉孝信主編（1993）。《中國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2頁。

 3. 當然，從法律上看，合同和契約是存在區別的，契約常常指雙方的法律行為，而且強調雙方意思表示

的對立性，而合同主要指多方法律行為，其主要強調各方意思表示方向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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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同法》繼續沿用《民法通則》第85條的規定。該法第2條規定：

「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

利義務關係的協議。」根據這一規定，合同具有以下特點：

(1) 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所實施的一種民事法律行

為。《合同法》第3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

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合同當事人屬平等的法律主體，應

當基於自願原則訂立合同。《合同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

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

事權利義務關係的協議。」合同屬合法行為，如果當事人作出的意思

表示違法，即便當事人已經達成合意，也不能產生法律拘束力。

(2) 合同以設立、變更或終止財產關係為內容。《合同法》主要調整平等

主體之間的財產關係，而不調整當事人之間的身份關係。對此，《合

同法》第2條第2款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係的協

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當事人之間有關身份關係的協議由婚姻

法、收養法、繼承法等法律調整，當然，夫妻、親屬之間有關財產關

係的協議，也受《合同法》調整，如夫妻約定財產的協議書，即應當

適用《合同法》的規定。

(3) 合同的成立需要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又稱協議，相當於英美法

上的“agreement”，「協議」一詞在民法中也可以指當事人之間形成

的合意。 4 當事人必須在平等、自願基礎上進行協商，形成合意。如

果不存在平等、自願，也就沒有真正的合意。合同是由平等主體的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所訂立的，因此，訂立合同的主體在法律地

位上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合同是

反映交易的法律形式，而任何交易都要通過交易當事人的合意才能完

成，所以合同必須是當事人協商一致的產物或意思表示一致的協議。

 4. 參見梁慧星（1993）。《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42–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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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同的種類

合同的種類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合同所作的分類。對合同作出分類並確

定不同的法律規則，有助於指導當事人訂立和履行合同，也有助於人民法院

或仲裁機構在處理糾紛時正確適用法律。

2.1		 	 雙務合同與單務合同

根據當事人雙方是否存在對待給付義務，合同可以分為「雙務合同」和

「單務合同」。雙務合同是指當事人雙方互負對待給付義務的合同，即雙方

當事人願意負擔履行義務，旨在使他方當事人因此負有對待履行的義務。在

雙務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是相互對應的，且是相互依賴的。單務

合同是指僅有一方負擔給付義務的合同。在單務合同中，當事人雙方並不互

相享有權利和負擔義務，而主要由一方承擔義務，另一方並不負有相對義務

的合同。例如，在借用合同中，只有借用人負有按約定使用並按期歸還借用

物的義務。

在雙務合同中，當事人一方因自己的過錯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

如果非違約方已經履行合同，可以要求違約方履行合同或承擔其他違約責

任；如果非違約方要求解除合同，則對於其已履行的部分有權要求未履行給

付義務的一方返還其已取得的財產。但在單務合同中，因主要由一方承擔義

務，如果負有履行義務的一方違反了合同義務，則無權要求對方返還財產。

同時，對單務合同而言，由於只有一方負擔義務或者另一方雖負有義務但其

所負擔的義務並不是主要義務，便不存在雙方權利義務的相互對應和牽連問

題。因此，單務合同不適用同時履行抗辯權規則。

2.2		 	 有償合同與無償合同

根據當事人是否從合同中獲取某種利益不同，合同可以分為「有償合

同」與「無償合同」。有償是指一方通過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而給對方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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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對方要獲得該利益必須為此支付相應代價。有償合同是交易最典型的

法律形式，實踐中絕大多數合同都是有償的。無償合同是指一方給付對方某

種利益，對方取得該利益時並不支付任何對價的合同。例如，無償借用合

同、無償保管合同、贈與合同等。無償合同並非交易關係的典型形式，而是

等價有償原則在適用中的例外現象。

由於合同是交易關係的反映，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可能會影響合同義

務的內容。例如，《合同法》第374條規定：「保管期間，因保管人保管不

善造成保管物毀損、滅失的，保管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保管是無償

的，保管人證明自己沒有重大過失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因此，無償

保管合同中保管人所負擔的注意義務程度較低，保管人因過失造成保管物毀

損、滅失時，雖不能被免除全部責任，但應酌情減輕責任；而在有償保管合

同中，保管人則應當負擔較高的注意義務，如果因其過失造成保管物毀損、

滅失時，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2.3		 	 有名合同與無名合同

根據法律上是否規定了一定的名稱，合同可以分為「有名合同」與「無

名合同」。有名合同又稱為「典型合同」，是指法律上已經確定了一定的名

稱及規則的合同。《合同法》所規定的15類合同都屬有名合同。無名合同

又稱「非典型合同」，是指法律上尚未確定一定名稱與規則的合同。例如，

廣告中使用他人肖像的合同、瘦身美容、信用卡、企業諮詢等現代新型合

同。 5 按照合同自由原則，不論是有名合同，還是無名合同，當事人原則上

都可以自由約定合同的內容。

在法律規則的適用方面，對有名合同而言，可以直接適用合同法的規定

或其他有關該合同的立法規定。但對於無名合同來說，《合同法》第124條

規定：「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適用本法總則的規

 5. 參見王澤鑒（2013）。《債法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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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可以參照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因此，如果合同

法分則沒有相關規定，則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如果其內容涉及有名合同

的某些規則，則可以比照適用類似的有名合同的規則，同時參照合同目的及

當事人的意思等處理。

2.4		 	 諾成合同與實踐合同

根據合同的成立是否以交付標的物為成立條件，合同可以分為「諾成合

同」與「實踐合同」。諾成合同是指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一旦為對方同意

即能產生法律效果，即「一諾即成」的合同。實踐合同是指除當事人雙方意

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需交付標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在這種合同中，僅雙方

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尚不能在當事人之間成立合同關係，還必須有一方實

際交付標的物的行為。例如，《合同法》第367條規定：「保管合同自保管

物交付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諾成合同與實踐合同的生效時間是不同的：諾成合同自雙方當事人意思

表示一致時起，合同即告成立；而實踐合同則在當事人達成合意之後，還必

須由當事人交付標的物和完成其他給付以後，合同才能成立。諾成合同是合

同的典型形態，實踐合同是合同的例外形態，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否則合

同一般屬諾成合同。

2.5		 	 要式合同與不要式合同

根據合同是否應以一定的形式為要件，合同可以分為「要式合同」與

「不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必須依據法律規定的方式而成立的合同。對

於一些重要的交易，法律常常要求當事人必須採取特定的方式訂立合同。例

如，《合同法》第238條第2款規定：「融資租賃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不要式合同是指當事人訂立的合同依法並不需要採取特定的形式，當事人既

可以採取口頭形式，也可以採取書面形式。不要式合同是合同的典型形態，

按照合同自由原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以外，合同一般都是不要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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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合同與從合同

根據合同相互間的主從關係，合同可以分為「主合同」與「從合同」。

主合同是指不需要其他合同的存在即可獨立存在的合同。例如，對於保證合

同來說，設立主債務的合同就是主合同。從合同是以其他合同的存在為存在

前提的合同。例如，保證合同相對於主債務合同而言即為從合同。主合同不

能成立，從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轉讓，從合同也不能單獨存在；主

合同被宣告無效或被撤銷，從合同也會失去效力；主合同終止，從合同亦隨

之終止。但在例外情況下，從合同的從屬性也可以改變。例如，在獨立保證

中，保證人的責任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2.7		 	 預約（預備合同）和本約（本合同）

所謂「預約」，是指當事人之間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將來應

當訂立的合同，稱為「本約」。如將來買賣飛機票的合同為本約，而預先約

定將來購買飛機票的合同則為預約。對預約合同而言，本約合同在預約成立

時尚未成立。預約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僅使當事人負有將來按預約規定的條件

訂立主合同的義務，而不負履行將來要訂立的合同中的義務。當然，預約在

性質上應當屬獨立的合同關係，如果「預約」的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訂立本

約的義務，則另一方有權請求法院強制其履行義務及承擔違約責任。

2.8		 	 為訂約人自己訂立的合同和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合同

根據訂約人訂立合同的目的是否為自己謀取利益，合同可以分為「為訂

約人自己訂立的合同」和「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合同」。為訂約人自己訂立

的合同是指訂約當事人訂立合同是為自己設定權利，使自己直接取得和享有

某種利益。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合同是指訂約當事人並非為自己設定權利，

而是為第三人的利益訂立合同，合同將對第三人發生效力。例如，甲、乙雙

方約定由甲訂購乙所製作的蛋糕，由乙送給甲的朋友丙。在該合同中，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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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訂約過程，但依據該合同可享受權利，該合同即屬為第三人利益訂立

的合同。

在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合同中，第三人並非訂約當事人，其雖然可以請

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但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該第三人無權請求其承擔違

約責任。對此，《合同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

行債務的，債務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應當向債

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二		 合同關係

1		 	 合同關係的構成

1.1		 	 合同關係的主體

合同關係的主體又稱為合同的當事人，包括債權人和債務人。債權人

有權請求債務人按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履行義務；而債務人則應依據法

律規定和合同約定履行其債務。在合同關係中，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地位是

相對的。但在雙務合同關係中，當事人雙方互為權利義務人，即一方所享

有的權利，乃是另一方所負有的義務，反之亦然。因此，雙方互為債權人

和債務人。

基於合同相對性的原理，合同關係的主體都是特定的，債權人只能向特

定的債務人提出請求，而不能向與其沒有合同關係的第三人提出請求，債務

人也只能向債權人或者其指定的人履行債務。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合同債權

又稱為「對人權」。

1.2		 	 合同關係的內容

合同關係的內容包括基於合同而產生的債權和債務，又稱合同債權和合

同債務。合同債權是指債權人依據法律或合同的規定而享有的請求債務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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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合同債權在本質上是一種請求權，而不是像物

權那樣是一種支配權。在合同關係中，債權人並不享有直接支配標的物的權

利，而只能請求債務人依照債的規定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的行為。例如，

買賣合同中規定，出賣人應於某年某月交貨，買受人只能在履行期到來後，

請求出賣人交付貨物，而不能實際支配出賣人的貨物，只有在出賣人實際向

買受人交付財產後，買受人佔有了財產，才能夠對該物享有所有權。當然，

除請求權外，合同債權還包括代位權、撤銷權等法定的權利。

合同債務是指債務人所承擔的義務，即債務人向債權人為或者不為特定

行為的義務。合同債務根據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分類，如主要義務和次要義

務、給付義務和附隨義務、明示義務和默示義務等。無論何種義務，債務人

都應按照法律規定、合同約定及誠實信用原則履行。

1.3		 	 合同關係的客體

合同關係的客體為合同債權與合同債務所指向的對象。本書認為，合同

關係的客體是行為，即債務人應為的特定行為。因為債權人在債務人尚未交

付標的物之前，並不能實際佔有和支配該標的物，而只能請求債務人為或者

不為一定的行為。所以，合同關係的客體主要是債務人的行為而非物。

2		 	 合同關係的相對性

合同關係是特定當事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具有相對性。合同關係的相對

性在大陸法中稱為「債的相對性」，它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

間發生，合同當事人一方只能基於合同向與其有合同關係的另一方提出請

求，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係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

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合同相對性規則主要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2.1	 	 合同主體的相對性

所謂合同主體的相對性，是指合同關係只能發生在特定的主體之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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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於合同提出請求或提出訴

訟。合同關係僅發生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因而只有合同關係當事人彼此之

間才能相互提出請求，與合同關係當事人沒有發生合同上的權利義務關係的

第三人，不能依據合同向合同當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和訴訟。例如，甲、

乙訂立買賣合同後，甲委託丙向乙送貨，結果因為丙的原因導致貨物毀損，

此時，乙只能請求甲承擔違約責任，由於乙、丙之間並不存在合同關係，因

此，乙無權請求丙承擔違約責任。

2.2	 	 合同內容的相對性

所謂合同內容的相對性，是指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只

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合同債權，並承擔合同義務，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

第三人都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在雙務合同中，合同內容的相對性還表現

在一方的權利，就是另一方的義務，權利義務是相互對應的，權利人的權利

須依賴於義務人履行義務的行為才能實現。合同規定由當事人享有的權利，

原則上不能由第三人享有；合同規定由當事人承擔的義務，一般也不能對第

三人產生拘束力。合同內容的相對性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在合同保全的

情形下，法律為防止因債務人的財產的不當減少而給債權人的債權帶來損

害，允許債權人對債務人和第三人的某些行為行使撤銷權及代位權，這兩種

權利的行使，都涉及合同關係以外的第三人，並對第三人產生法律上的拘束

力，這可以看作是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

2.3	 	 合同責任的相對性

合同義務的相對性必然決定合同責任的相對性。所謂合同責任的相對

性，是指合同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即合同關係的當事人之間發

生，合同關係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

例如，在「顧某訴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儲蓄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被

告上海交行向原告顧某發行的太平洋借記卡，其上有「銀聯」聯網標識，能


